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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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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今日潍坊继续向
所有潍坊市民征集日常生活中、
旅游过程中随手拍摄的优美照
片、趣闻趣事。爱好拍照，独具生
活情趣，热爱生活热爱旅游的您，
还在等什么！获奖图片更有精美
礼品作为奖励。

本报投稿信箱 : j rwfyztx@
163 .com 咨询电话： 8073110
8538711

参与方式：请将您拍摄的照
片附上说明发送到下面的邮箱
中。为方便稿件评奖后及时与作
者取得联系，来稿请务必提供以
下信息：1,作品名称及描述、2,拍
摄时间、3,拍摄地点、4,相机型号、
5,作者姓名、住址、6,身份证号、7,

手机号码。

寻找你眼中

的美景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孙翔)近日，国家旅游局发
布2012年第一号旅游服务警示，提醒民众防范旅游中
的“宰客”行为。

在国家旅游局网站，国家旅游局于2月27日发布
了这一警示。警示中首先列举了一个案例：陈先生一
家计划利用假期去某地旅游，面对种类繁多的旅游产
品，陈先生选择了X旅行社一个价格低、景点多的旅
行团，该旅行社口头承诺没有自费项目。行程刚开
始，导游王某就不断地向游客推销自费项目，并向每
人索要1000元自费项目费。陈先生一家没交纳，王某
就威胁“不缴纳1000元就不给酒店钥匙”，导致陈先
生一家在酒店大堂等候达2小时。次日，到某景点参
观时，陈先生一家因没有交纳自费项目费，被导游甩
在景区门口等候其他游客参观。陈先生非常气愤，向
当地旅游部门投诉。经调查，当地旅游部门认为X旅
行社及导游王某存在违法行为，对旅行社和导游实施
了行政处罚。

警示中称，针对近日频发的“宰客”行为，国家
旅游局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特向广大游客提出如下警
示：

第一，选择旅游产品时，要警惕以“免费”、
“低价”为卖点的宣传招徕，不要将价格作为选择旅
游产品的唯一标准，排除贪图便宜的心理，切记“一
分钱一分货”的常识。

第二，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应要求在合
同中载明由旅行社安排的购物次数、购物场所的名
称、每次最长停留时间以及需要旅游者另行付费的游
览项目及价格。合同中应明确约定住宿、车辆、餐食
等标准，拒绝“准X星级”、“X星级或同级”等模
糊表述。

第三，对旅游过程中出现的旅行社、导游“宰
客”行为，应注意保留证据，及时向旅游投诉处理机
构投诉；对涉及餐饮、交通、住宿等行业的“宰客”
行为，应向有管辖权的相关部门投诉。

国家旅游局发布旅游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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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云忠
地点：白浪河湿地公园
相机：Iphon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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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国人总是急急忙忙
抢着过马路，让一让生活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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